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4-01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湖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926,975,87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22.65%，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1,156,903,2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60.04%，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 13.60%；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股份数占其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0.6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7.86%。 

 

公司于 2024年 3月 28日接到股东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解除质押和质押事宜，具体事项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88,4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4% 

解质时间 2024年 3月 27日 

持股数量 209,991,540 

持股比例 2.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1,3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7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3%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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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拟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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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975,870 22.65 1,141,503,200 1,156,903,200 60.04 13.60 0 0 0 0 

黄伟 1,449,967,233 17.04 1,447,112,798 1,447,112,798 99.80 17.01 0 0 0 0 

宁波嘉源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407,604,913 4.79 407,600,000 407,600,000 100.00 4.79 0 0 0 0 

浙江恒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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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991,540 2.47 121,300,000 209,800,000 99.91 2.47 0 0 0 0 

合计 3,994,539,556 46.95 3,117,515,998 3,221,415,998 80.65 37.86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新湖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90641 万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47.04%、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5%，对应融资余

额 19.01 亿元；未来一年内（不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21396.6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11.10%、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对

应融资余额 4.62 亿元；浙江恒兴力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665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31.67%、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对应

融资余额 0.98 亿元；未来一年内（不包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数量 548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 26.10%、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

对应融资余额 0.78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营利润

等综合收入；控股股东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

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

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

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

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4、控股股东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用于自身经营周转，预计还款资

金来源为各项经营收入。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4年 11月 30日 

注册资本：34,757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1201室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限批发，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能源、农业、交通、建材工业、海洋资源及旅游的投资开发，

海水养殖及海产品的深加工，建筑材料、木材、普通机械、金属材料、

煤炭、焦炭、橡胶及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矿产品（不含专控）、

饲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汽车配件、

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原

料油、日用百货的销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服务，物业

管理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3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3,263,028.09  3,165,327.09 

负债总额 1,662,325.16  1,805,155.22 

银行贷款总额 692,696.00  893,137.00 

流动负债总额 774,645.16  1,050,975.22 

资产净额 1,600,702.93  1,360,171.87 

项目 2022 年度 2023年半年度 

营业总收入 989,750.19  401,368.32 

净利润 18,234.66  71,35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3.46  -36,317.94 

（3）偿债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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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湖集团目前未发行债券。 

（5）新湖集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集团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

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现、投资收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偿债

风险。 

6、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不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过去 12个月各项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 交易类别 交易情况 金额（万元） 

新湖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 

相互担保 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 281680.00 

关联方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18719.84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 偿债暨股份转让 322538.86 

新湖绿城物业 日常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包括支付前期物业

服务费、空置房物业管理费、案场服务费、

园区活动服务费等） 

5149.00 

向关联人出售/出租商品 234.00 

承租关联人的房产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购买商品 42.00 

注：以上金额未经审计。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新湖集团资信状况良好，持有多家上市公司股票，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

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新湖集团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9日 


